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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政教协定(Concordato/Concordat)用于

指称圣座(Santa Sede/Holy See)与某一特定主权国家

签订的国际协定，以规范双方的关系、地位以及该国

境内天主教会的活动，进一步讲，其所要解决的，乃

是确定教会机构及相关组织的法律地位，对教会和国

家在政教关系问题中各自的权力或权责划定边界①。

一、政教协定：概念及其界定与当代认知观念之

变迁

从历史上看，在教会和世俗政府之间的关系当

中，政教协定曾经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甚至代表

了国家和宗教教派之间达成协议的经典案例，今天

依然如此。

罗马天主教会曾和大多数承认天主教会的国家

签署过政教协定，甚至包括那些对天主教会和圣座

采取敌对态度的国家。而今，政教协定常常表现为

天主教会圣座和天主教徒居多数的国家所签订的协

议，当然，这一点仅适用于狭义的政教协定。

1.政教协定：广义与狭义：

政教协定有广义、狭义之别。有的教会法学家

认为，广义和狭义的政教协定在表述上的区别，已经

在1983年版的《天主教法典》(CIC)第365条第1项第

2款当中有所体现：

处理教会与国家交往上所有的问题，并以特别

方式订立政教协定(concordatis)或其他类似协约

(allisque huiusmodi conventionibus)，并使之实施。②

也就是说，上述条款中的“concordatis”，乃指狭

义的“政教协定”，而“concordatis allisque huiusmodi
conventionibus(政教协定和其他类似协约)则指广义

的“政教协定”。③

就狭义(senso stretto)而言，政教协定是指一种全

面而庄严的协议，关乎双方共同利益之问题均被全

面加以规定。

而就广义(senso lato)而言，政教协定则包括一切

由圣座和主权国家或其他政治团体所签署的协定

(convenzione)。在此意义上，政教协定既包括严格意

义上的表述 Concordato/Concordat，也包括多种语言

的不同表述，如Accordo(协议)、Concordia(协定)、Pax
(和平协定)、Pactum(协议)、Pacta Concordata(协商一致

的 条 约)、Conventio( 协 约)、Modus Vivendi( 临 时 协

议)④，Protocollo(议定书)，Scambio di note(照会)等。

但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的政教协定，它们的共

同法律特征是构成一项正式协定，通过外交途径缔

政教协定的界定、历史源流及当代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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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并受条约的国际规则管辖；因此，尽管不同类型的

协议之间存在着差异，但在作为通用术语的政教协

定名下，却可以涵盖所有这些协议。⑤

比如《宗座公报》(Acta Apostolicae Sedis)中，就采

用了通用术语Conventio(协约)，来表达广义的政教协

定，Conventio对应于现代西方语言中的Accordo，Ver⁃
trag，Accord，Acuerdo，Agreement等术语。⑥

作为通用术语的Conventio(协约)也同样体现在

1983年版的《天主教法典》(CIC)第3条当中：“本法典

绝不全部或局部撤销圣座与他国或政治社团所订立

的协约(conventiones)，因此至今仍然有效，虽与本法

典规定抵触，亦不受限制。”⑦

2.“政教协定”观念的当代变迁

值得强调的是，无论狭义或广义而言的“政教协

定”，均是指圣座与某一主权国家所签署的协议，这

其中，对于那些施行联邦制的国家，如联邦德国，圣

座与其中某一个州所签订的协议，仍可被纳入“政教

协定”的范畴，因为联邦制国家中的州，根据该国之

宪法，享有“国家”的地位。

但是，对于某一国家内的地方教会当局与该国

之地方当局之间所签署的较低层次的协议，则不属

于“政教协约”的范畴，尽管它们也构成了需要遵守

的相互承诺。

因此之故，为了体现政教协定在狭义层面的庄

重性和全面性，同时，也为了兼顾广义层面的丰富内

涵，近年来，在宗座外交中，严格意义上的“政教协

定”(Concordato)的表述逐渐被含义较为宽泛的“政教

协定”(Accordi Concordatari/Concordat Agreements)表
述所替代。⑧因为，后者既兼顾了狭义的“Concorda⁃
to”，也可以向下兼容次一级协议，这些次一级的协议

就其自身而言，不构成国际条约，但却不能被忽略，

而是被视为派生的条约。⑨

二、政教协定的起源及历史

1.宗教改革之前：政教协定的政治色彩大于宗

教色彩

政教协定通常被认为起源于中世纪，其目的在

于解决世俗政权和教会权威之间的纷争，也正是因

为这一点，彼时的政教协定也常被称为“政教和平协

定”(concordata pacis)⑩。
历史上第一个政教协定通常被认为是1122年9

月 23日教宗加里斯都二世(Calixte II一译嘉礼二世)
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五世(Henri V)于沃尔姆斯

城所签订的《沃尔姆斯协定》(Concordatum Worma⁃

tiense)。该协议旨在解决主教叙任权之争(la que⁃
relle des investitures desévêques)。自此，有关教会职

务的任命，尤其是主教任命，便成为后续所有政教协

定的核心议题。

《沃尔姆斯协定》的后果和影响力是持久而广

泛，这主要表现在：(1)结束了叙爵权之争(Lotta per le
investiture)；(2)确定了惟有教宗方有任命主教之权，

皇帝则放弃任命主教时授予其权戒及权杖之权，并

确保主教或修道院院长的选圣按照教会法典进行；

(3)教宗承认皇帝在主教任命时的世俗权威，即在授

职时，主教将从皇帝或其代表手里接过节杖，以此赐

予主教在其领地上的世俗权力，但不得向主教索取

报酬。

《沃尔姆斯协定》虽标志着“政教协定”的开端，

但是，迟至15世纪欧洲各大君主国地位巩固之时，政

教协定才得以在制度上普遍化。

这期间，值得关注的政教协定还有 1418年教宗

马丁五世和康斯坦茨大公会议的教长们与西班牙、

法国、德意志帝国和英国所签订的政教协定；1448年
教宗尼科洛五世(Nicolò V)和德意志帝国皇帝腓特烈

三世所签订的《维也纳协议》(Concordato di Vienna)，
该协议一直持续到 1806年；以及 1516年，教宗良十

世(Leone X)与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cesco I)所
签订的《博洛尼亚协议》，其目的在于从宗座角度限

制法国国王及法国主教的权力，该协议则延续至法

国大革命时期。

2.17-18世纪的政教协定

宗教改革之后，政教协定的作用重在避免欧洲

各国国内天主教会的裂教风险，以及世俗政权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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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事务的过度干涉。协议对让渡于世俗政权的特

权进行了特别限定，尤其是有关主教任命以及教会

财产问题。

不过，这一时期的政教协定已不再充当解决政

教之争的优先角色，而是用于界定世俗和教会当局

的一般权限，其目的在于实现世俗政权和教会当局

之间的和平共处与合作。

这一时期所签订的重要政教协定以1753年教宗

本笃十四(Benedetto XIV)与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六

世(Fernando VI)签订的政教协定为代表。通过这一

政教协定，费尔南多六世恢复了在哈布斯堡王朝查

理二世(Charles II)统治下被剥夺的权利，尤其是主教

任命权和向神职人员征税的权利。

从上述政教协定的实际效果来看，这一时期的

政教协定往往体现出很多妥协特征，一方面，世俗统

治者试图在国家权力高于教权的基础上，尽可能通

过政教协定所赋予的特权，来控制其所在领土上的

教会；另一方面，世俗权力也往往负有保护教会的活

动义务，包括在财政上支持后者，以补偿早些时候所

没收的教会财产。

3.19世纪的政教协定

19世纪政教协定的重心主要在于面对法国大革

命和自由思想，如何避免迫在眉头的裂教危险，以及

重塑天主教信仰；与此同时，圣座与独立不久的拉丁

美洲国家也签署了相关的政教协定。

这一时期签署的重要的政教协定包括：1801年
教宗庇护七世和法国，1851年圣座同西班牙，1855年
圣座与奥地利签署的政教协定，以及 1852-1890年

圣座与拉丁美洲的多个国家，如海地、洪都拉斯、尼

加拉瓜、萨尔瓦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

等国所签署的政教协定。其中，尤以1801年教宗庇

护七世(Pio VII)和法国第一执政拿破仑之间签订的

政教协定最为著名。

1801年的政教协定，又称《教务专约》(Régime
concordataire français)，其所以备受瞩目，原因在于，

它是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政教协定，因此影响深远。

1801年 7月 15日，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第一执政

拿破仑与教宗庇护七世，于巴黎和罗马两地分别签

订该协议。协议共包括77个条款，其主要内容包括：

(1)恢复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圣座地位；(2)拿破仑在承

认基督新教信义宗、归正宗和犹太教的法律地位的

同时，加入了在法国优先发展天主教会的法律内容，

并在实际上恢复天主教在法国的国教地位。

1801年政教协定的直接后果主要表现为两点：

其一，允许天主教会在法国生存，因而促进了当时已

在全国蓬勃发展的教会复兴；其二，在法国教会内部

强化了教宗绝对权力主义。拿破仑通过重建与天主

教会的关系，为日后称帝和巩固统治创造了条件。

1905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府通过《政教分离法》

(Loi de la Séparation des églises et de l'état)，废除了该

专约。

1801年的政教协定虽然表现出强烈的国家全能

主义的色彩，但却成为其他类似的政教协定据以界

定教会与现代国家关系的典范。

19世纪的政教协定因 1870年意大利统一运动

所引发的对于教宗国的颠覆和罗马的占领从而受到

严重影响，但在此之后，圣座仍与部分国家签署了不

少政教协定，虽然这些协议当中，有些并没有得到执

行，甚至被予以取消。

4.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政教协定

1917年教宗庇护十世(Pio X)颁布的《教会法典》

(CIC)为“一战”后圣座与众多国家签署政教协定提供

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和参照，因此，这一阶段被称之为

“政教协定的新时代”。

这一时期签署的政教协定数目繁多，包括同拉

脱维亚、巴伐利亚、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

立陶宛、普鲁士、巴登-奥地利以及厄瓜多尔等。其

中尤以 1929年圣座与意大利政府签署的《拉特朗条

约》(Patti laternensi)，1933年与纳粹德国政权签订的

政教协定最为重要。

《拉特朗条约》包含两个协议，一份两国家《协

议》(Trattato)，一份《政教协定》(Concordato)，二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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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有着紧密的关联。其中，《政教协定》乃意大利王

国和圣座之间就一揽子解决意大利国内天主教会的

法律地位及开展活动所签订的国际条约，其涉及的

主题关乎双方的利益，诸如宗教机构的法人资格、婚

姻、宗教教育和办学等。

1933年 7月 20日圣座与纳粹德国政权签订的

政教协定共由 34项条款组成，内容分别涉及：天主

教会在德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教会内部通讯自由，

国家对于神职人员的人身保护义务，德国政府对于

新的教会法的认可，教区边界事务，政府承诺保护

天主教组织及其产业，对于神职人员祝圣及任命的

规定，教会在建设、慈善、教育、财产方面的自主权，

德国政府对教会提供财政补助的义务，对教会教育

特权的保障，宗教婚姻的效力及与民事婚姻的关

系，随军神职人员及其教牧活动，教会有义务为医

院、监狱等公共机构提供宗教服务，宗教礼仪中的

爱国表达，以及备受瞩目的“天主教去政治化规定”

等。这一政教协定因其签订于纳粹在德国掌权并

对天主教会大肆迫害之际而备受争议，一方面，纳

粹政权凭借协议达成了德国天主教去政治化的目

的，从而将天主教神职人员永久排除在国家政治生

活之外，另一方面，梵蒂冈方面则为德国教会独立

自主权及部分宗教特权获取了法理基础。鉴于该

政教协定的永久效力，时至今日，这一政教协定仍

得以保留。

5.“二战”之后到“冷战”结束之间的政教协定

“二战”之后到“冷战”结束之间的政教协定体现

出一系列新的变化，突出表现在：

一方面，与圣座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数量显著

增多，建交国与圣座通过签署相关协议，来协调处理

双边关系，尤其是天主教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据统计，从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到若望·

保禄二世，与圣座签署双边协议(accords libatéraux)数
量累计约有200个左右，但其中，却极少采用政教协

定的名称。其原因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

(1)对于此前签署的政教协定只是时有修订，如

与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或波罗的海国家所签署的

政教协定，或者基于新的政治形式予以修订，如1984
年圣座与意大利政府签署的《玛达玛庄园协议》(Ac⁃
cordo di Villa Madama)，旨在更新1929年签订的《拉

特朗条约》。另外，与联邦德国多个联邦州所签署的

约 32个新的协议也多采用“Accordo”(协议)、“Con⁃
venzione”(协约)、“Scambio di note”(照会)一类的表

述，只有与德国下萨克森州所签署的协议使用了政

教协定这一名称，其原因如出一辙。

(2)签约国之所以更愿意选择“协议”(Accord)或
“协约”(Convention)，而非“政教协定”这一形式，在于

前者更符合政教分离的的表述，更能体现出国家、教

会各自独立、自治的优点。

(3)签约国更倾向于签署某一特定的条约(traités
particuliers)，而非系列协议，或总的条约(convention
globale)，这样就不会导向政教协定，而只是某个类别

的专属协议。

6.“冷战”之后的政教协定

1990年代初，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冷战”的结

束。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圣座在苏联解体后与前东

欧共产主义国家，以及与部分非洲国家、某些新生的

亚洲国家分别签订了政教协定。这期间与前东欧共

产主义国家所签署的政教协定基本上属于重新签

署，这是因为“二战”后由于“冷战“的关系，先前圣座

与上述国家的邦交关系破裂，之前所签署的政教协

定也随之作废，这些政教协定是在重建外交关系的

基础上重新签署的，包括：1990年与匈牙利，1991年
与爱沙尼亚，1993年与波兰，1996年与克罗齐亚

等，在与上述国家签订的政教协定中，只有与波兰的

政教协定采用了严格意义上的政教协定(Concordato)
的名称。

在与部分非洲国家所签署的政教协定也密集地

出现在这一阶段，如 1983-84年与摩洛哥，1989年、

1992年与黄金海岸，2014年与喀麦隆，1997年与

加蓬，佛得角，圭亚那等。

在亚洲，1993、1997年与先后两次以色列，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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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与巴勒斯坦；1998年与哈萨克斯坦等签订了一份

内容较为广泛的协议(Accordo generale)。
在拉丁美洲，圣座与巴西于2008年11月13日签

署了一份几乎称得上一揽子的政教协定，主要涉

及：(1)允许在公立学校讲授宗教内容(Art.1.1)(2)传教

士可以在自然保护区接触土著居民(Art.3)；(3)教会

组织及机构享受免税待遇(Art.15)；(4)给予听告解神

父保守秘密的权利(Art.13)；(5)圣职人员或受誓言约

束的度奉献生活者，与教区和宗教学院或同等机构

之间的关系具有宗教性质，根据巴西劳工立法，不

属于雇员-雇主关系，因此不能就教会造成的损害

起诉后者(Art.16.1)等。

7.与国际组织所签署的协议

当代政教协定的一大特点，乃是圣座与跨国组

织所签订的基于宗教法层面(diritto ecclesiatico)的政

教协定，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圣座与欧盟所签订的相

关协定，如2009年12月17日双方在布鲁塞尔所签署

的有关金融方面的协定：《欧盟与梵蒂冈城国货币公

约》(Convenzione Monetaria tra l'Unizione Europea e lo

Stato della Città del Vaticano)。值得一提的是，早在

2000年 10月 19日，在“非盟”总部亚的斯亚贝巴，圣

座就曾与“非盟”(OUA)签署过一份名为《圣座与非盟

合作协议》(Accordo di Cooperazione tra la Santa Sede e

l'Organizzazione dell'Unità Africana)的双边协议，该协

议共包含8个条款，涉及双方在教育、健康、人权和社

会事务等多个领域的密切合作。

与国际组织所签署的政教协定，极大地拓宽了

当代政教协定的存在形态和表现方式。

三、有关政教协定法律性质的理论

历史上曾出现过三种有关政教协定之法律性质

的理论，分别为：(1)站在世俗国家立场的法律理论

(teoria legale)；(2)站在教会立场的特权理论(teoria del
privilegio)；(3)以及基于双方平等协商的契约论(teor⁃
ie contrattualistiche)。大体而言，上述三种理论分别

试图从宗教法(Diritto ecclesiastico)、教会法(Diritto ca⁃
nonico)与国际法的角度对政教协定加以定性。

1.站在世俗国家立场的法律理论

这一理论流行于 18-19世纪，系主张国家干预

教会的法学理论在宗教法学领域的体现。该理论

的主要观点认为：国家被视为包括宗教在内的、某

一特定地域唯一的法律来源和具有治权的唯一权

威。在面对国家时丧失了平等地位的教会因此只

能居于从属地位，在这一背景下，上述政教协定便

自然而然地被视为国家法律之组成部分，其实施、

解释和废除完全取决于国家。不过，该理论因其对

圣座主权的漠视，因而从未被真正地接受并成为为

一种历史事实。

就其将政教协定纳入国家法律之组成部分而

言，这一法律理论显然意在将政教协定纳入宗教法

的范畴与类别，即将所在国的天主教会视为其国内

的某一宗教派别，因此，即便是与圣座签署的政教协

定，也无法就所在国的天主教会的法律地位和其他

相关事宜予以法律形式的确立。

2.站在教会立场的特权理论

同前一种理论相反，该理论则是从天主教会立

场出发，看待政教协定的一种持对立观点的法律理

论。这一理论将政教协定视为天主教会以特定的法

律形式授予某个特定国家的宗座特恩或特权，一般

而言，该特定国家为天主教国家。

这一理论在古代教会直至中世纪晚期，甚至现

代社会早期，可谓相当流行，即将教权置于国家的世

俗权力之上，从而造成了教权对于世俗统治者在宗

教事务领域的管辖权过度干涉。这一理论现如今已

被教会法学家和国际法学家视为一种过时的理论加

以抛弃。

3.契约论

如果说前两种理论旨在从单边协议的角度理解

政教协定的话，那么，第三种理论则显然意在将政教

协定排除出单边协议的视野，而将之纳入对外法律

制度层面，成为约束基于平等关系的签约双方的双

边协议，即将政教协定的法律类别归之于国际条约

的范畴。这一伦理的核心原则可以归结为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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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教协定属于国际法范畴，虽然有其特殊性；(2)政
教协定相关规定乃“双方协商式的”，因此，有别于某

一单边法律或一般国际法的规定；也就是说，政教协

定的典型特征，如涉及宗教内容，以及与“圣座”这一

特殊国际主体所签署的协议等，又使得其难以被纳

入一般的国际法范畴，从而意味着某一自治性的法

律体系的诞生。

上述在历史中围绕政教协定而产生的三种理

论，均有其合理性，但似乎又不能全然囊括政教协定

自身的独特性。事实上，政教协定是一种同时具有

教会法、宗教法和国际法特征的教会与世俗国家间

的协议，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

(1)圣座具有特殊的、有着明确界定的国际主体

性，圣座的国际主体性建基于其作为精神权威这一

性质，因而与其他国际法主体有着显著不同，但是，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其在法律上和事实上同样充分

且被普遍承认。

(2)与其他国与国之间的条约相比，政教协定所

涉事项和利益也很特殊，即国际条约越来越频繁地

触及宗教自由领域的人权问题，这也构成了圣座所

有国际间合作活动的共同特征。

(3)政教协定双方在同一领土内对同一主体，即

某一世俗国家内的天主教会行使特定权力；这些权

力虽然在原则上是特定的，但在实践中却不可能在

各自法律体系的权限和适用性层面上明确区分；与

此同时，尤其值得强调的是，某一世俗国家内的天主

教会不仅在政教协定的框架内行使其权责，而且鉴

于教会有其自身的法律体系，因此，该教会内的个人

和实体还生活在教会法的框架之下，正如他们也同

样生活在所在国的民事法律的框架之下。

(4)圣座就其自身而言，当因某一条约的解释或

适用而产生争议时，一般不接受仲裁或诉诸国际法

庭来作为解决方案，而是倾向于通过与缔约方进行

协商的方式来解决。

综上所述，历史上，政教协定在主体(天主教会)
和客体(政教协定)方面的这些特殊之处使其被定性

为国际协定时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尤其是过去教条

化的国际主义者当中所流行的国家主义观念。不过

在今天，政教协定大多被视为属于国际法范畴的协

定，受到国与国之间所签订的条约的原则和规则的

支撑，尽管其自身具有非同寻常的特殊性。

四、制订政教协定的技术性要素

政教协定作为处理圣座与其他主权国家关系的

法律协议，在制订方面有许多与众不同的、值得关切

的技术性要素，这些要素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

1.缔约的主体

政教协定的缔约方，顾名思义，乃国家与教会。

当代的政教协定，就天主教会方面而言，则以圣座为

缔约主体，而从国家方面而言，则是国家自身，而非

作为国家代表的个人。

从国家角度而言，在施行绝对君主制的国家，则

以国王的名义缔结协议，因为国王所代表的国家已

被人格化。这一情况在历史上比较普遍，今天则较

为少见。宪政国家通过经由在特定时间段内履行

职责的、由自然人(persone fisiche)组成的精确的机构

来解释该国的主体性、权力和该主体固有的功能。

联邦制国家内的各个邦或州，在其职权范围内，有

同圣座或同一州或邦内的宗教派别直接订立条约的

资格。

从教会角度而言，圣座以罗马宗座(Romano Pon⁃
tefice)的名义介入国际法，这一做法源自教会法及宗

教实践，在有些情况下，主教团(il Collegio episcopale)
作为普世天主教的最高权力主体也可能介入进来，

主教团作为普世天主教的最高权力主体既被写入

1418年的康斯坦茨大公会议也受到“梵二”大公会议

的肯定。

2.制订程序

作为国际条约之一种，政教协定的制订也同样

遵循国际条约的制订程序，一般而言，包括如下三种

程序：

(1)协商程序：通常以官方接触为开端，用于考核

协议的可能性并概括协议的要点；稍后双方任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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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的全权代表，核实各自的权力，进行正式协商，制

订协议草案并就具体条款进行讨论。

(2)签署程序：从历史上来看，过去，只要在代表

的授权范围内，协议从签署那一刻起，即表示对双方

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大功告成。而现在，按照规则，协

议签署后还需要予以批准，否则缺乏约束力，不过，

签署本身已表示双方缔结协议的完成，而协议内容

本身也不再需要进一步的修订。

(3)批准程序：签约方就各自代表正式签署的协

议分别对协议进行批准。教会方面由罗马宗座代

表天主教会进行批准。在国家方面，批准权则归属

于国家元首，但在民主国家当中，通常还需要最高

立法机关——国会的预先授权 (autorizzazione)。获

得国会授权后，国家元首便可对协议予以批准。政

教协定在缔约方通过其全权代表通知对方接受条

约的正式交换批准书的行为中获得对缔约方的充分

约束力。

3.协定的形式

当代的政教协定在形式上和一般的双边协议并

无大的差异，通常采取单一文本形式，划分为具体条

款或数字序列编码的条款，并由协议双方签署。

在具体条款前面会冠以“协议”(Accordo)或“政

教协定”(Concordato)、“协约”(Convenzione)、“临时协

议“(modus vivendi)、“议定书”(Protocollo)等名称。接

下来，在正式条款前面，通常有一段介绍性文字，用

以概述双方签署“协议”的动机，并提及出席并代表

缔约方签字的代表。

4.协定的内容

政教协定出于特定需要而订立，其内容往往视

具体情况而定。一般而言，其内容大多涉及如下几

个方面：(1)致力于解决过去遗留的争端，诸如教会的

自由，教会财产的没收，主教任命等问题；(2)有关双

方关系更全面的一份政教协定，包括当地教会、各个

教区、其他教会机构的地位、自由和法律状况等；

(3)教会职位的任命；(4)神职人员和修会人员的民事

地位；(5)教会婚姻的民事认可问题；(6)宗教救济；

(7)天主教办学与宗教教育；(8)天主教会的社会救助

活动等。

从形式上讲，今天的政教协约是在宗教自由的

公民原则的基础上产生的，目的是为了定义与国家

秩序相关的宗教法规，而不是反过来为国家干预宗

教团体的生活和活动保留空间。

5.协定的条款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政教协约的条款综合起来

对应于国际法学区分条约的两大类，即“合同式条

约”(trattato-contratto)和“法律式条约”(trattato-leg⁃
ge)，后者有时也被称为“规范性协议”(accordo-nor⁃
mativo)。而同一条约通常包括两种类型的条款：合

同性条款(clausole contrattuali)和规范性条款(clauso⁃
le normative)。

(1)合同性条款：旨在确立缔约方之间的对等权

利和义务，履行这些权利和义务需要其中一方为了

另一方而做出一定的给付(prestazione)。简言之，它

们是在合同当事人之间建立的某种法律关系的主

体，由此产生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2)规范性条款：表达了协议双方就某一事项设

定共同客观权利的意愿；它们包含旨在整合和协调

双方内部制度的传统法律规范，这些条款不是就互

惠服务达成一致，而是就一项共同规范达成一致，以

便约束双方的从属者(sudditi)和公共机构。

从技术性角度而言，上述区分对于协议双方的

内部秩序中的每一条款的有效性至关重要。但是，

在国际法体系中，政教协定的所有条款均要求各方

竭尽所能地予以充分执行，而在内部法律体系中，对

于规范性条款而言，则对协议双方的从属者和公共

机构提出了“何种方式”以及“什么时间”这样的具有

约束力的问题。

6.协定条款的解释

政教协约的落实还需要对其进行解释，特别是

如果对协议条款的含义和范围有疑问的情况下，这

一解释有助于更准确地确定各方的意愿。政教协约

的解释规则和类型与任何法律行为相比并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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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协约的解释在习惯上被区分为“理论解释”(in⁃
terpretazione dottrinale)和“正式解释”(interpretazione
autentica)两种。

(1)“理论解释”：涉及解释的技术规则，根据该规

则，人们必须在使用协议所涉术语的上下文中保持

术语的当前含义，以便确定缔约方关乎该协议的目

的和宗旨的意图。必要时诉诸平行措施，以及国际

法的原则、惯例和理论。

(2)“正式解释”：由缔约双方完成的解释。既可

以是单边解释，也可以是双边解释。单边解释更为

常见，因为每一方在履行协议条款时都必须对其进

行解释。出于善意的单边解释是合法的，只要对方

不反对，并且只对执行它的一方有价值，而对另一方

没有约束力；另一方即便是默许地接受了这一单边

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其具有约束力。双边解释

是指双方通过协议进行的解释，双方共同确定被解

释的目标条款的确切含义和范围，且对双方均具有

约束力。当协议中一方表示不同意另一方所作的解

释时，双边解释就显得必不可少。

7.协定的有效性和执行力

一旦协议敲定，作为一项国际公约，它就对各方

具有约束力，因此各方必须本着诚意，充分执行其中

所包含的个别条款。

问题在于，协议中的规范性条款如何在协议双

方的内部法律体系中获得价值，一旦它们致力于“协

调”他们的法律体系，也就是说，是否协约条款会立

即转换为签约的国家和天主教会的内部法律，或者

需要额外的立法法案将它们纳入法律体系。

就教会角度而言，上述问题并不会遇到特别的

困难，因为圣座行使缔约权(ius tractandi)并同时享有

整个教会的立法权；因此，自协议生效之日起，协定

中最终确定的义务也会成为特定的教会法。

就国家角度而言，一旦协议获得批准，问题就出

现了，即是否协议中的法律条款被自动纳入国家法

律体系，还是说这种整合需要立法机构的进一步行

动，即必须颁布一项特殊的法规加以执行。这样就

会相应地出现两种解决方案。

一般而言，在宪法层面，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体系

和学说，反映了对国家主权和权力关系的不同概念：

(1)二元论体系(dualista)，如实施英美法系的国家，倾

向于认为，国际法律体系与国内法律体系没有直接

关系，为此，正式缔结的条约要求缔约方承诺实施，

但并不在其国内法律体系内享有效力，除非通过正

式的规定加以实施。(2)一元论体系(monista)则认为，

国际秩序与国内秩序直接相关，因此条约一旦获得

批准，即使在国内法律体系中也立即具有约束力。

目前来说，国际上的做法更加倾向于一元论体

系的立场。

8.协定的终止

政教协定的终止或暂停，其原因与任何合同、条

约的原因并无二致。一般而言，终止可能并非全部，

而是仅限于某些条款或部分协议。习惯上将协议本

身规定的条款与其他条款区分开来，实际上缔约方

可以在协议中加入有关终止协议的条款。

(1)因可预见的原因导致的协议终止，即协议规

定的时限到期，其中又可细分为三种情况：①简单地

终止；②在任何一方均未表达相反的意愿的情况下，

协议被理解为默认延长一段时间；③缔约方着手对

协议进行修正。解除协议条款(clausola risolutiva)或
条件一旦发生，协议就不再对各方承担义务，从而允

许在同一协议中的缔约方单方面退出。协议的废除

可以在协议生效后的任何时间段，或者只在一定期

限过后才允许。协议的废除通常需要提前六个月通

知对方。

(2)另一个最常见的原因是在缔约方相互同意的

基础上，在某个时段决定中止协议，或对其加以修

改，或以新的协议予以替代。

(3)因单方面的、实质性的违反协议的行为导致

协议的终止，协议的另一方可以通过要求对方遵守

协议，或对等中止协议的实施，或根据“没有义务尊

重那些不尊重协议者”(frangenti fidem，fides iam non
est servanda)的原则宣布协议的终止，以此对违反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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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行为作出反应。值得一提的是，天主教会通常

不会以取消协议的方式来对违反协议的一方做出

回应，而是提出抗议并要求对方完全遵守被违反的

协定。

(4)应缔结协议时发生剧烈的、不可预测的变化

(cambiamento delle circostanze)所导致的协议的终止，

以致任何一方都难以履行承诺。

(5)缔约主体的重大变化(cambiamento dei sogget⁃
ti)也可能导致协议的终止。这个原因在某种意义上

与前一个原因有关。在历史上，这方面的实例非常

多见。不过，今天统治者的人事变动并不被认为是

协议终止的充分理由，因为缔约方是圣座和某一国

家，而不是管理各自领域的自然人。

对于圣座而言，鉴于其稳定的宪法和主体性，不

会出现协议终止的问题，也因为圣座并非建基于领

土或单纯的政治因素。

对于世俗国家而言，现在政府更迭不会导致以

前的国际条约失效已变得无可争议。相反，宪法或

政治制度和主权的变化则会构成真正棘手的问题，

因为它们可能涉及作为国际主体的国家本身的转

变。不过，宪法的改变、政府形式甚至政治制度的

变化通常不被认为是国际条约失效的充分理由。

目前，与那些政治结构从谈判之日到今天发生了很

大变化的国家签订的政教协定依然有效，如 1929
年与意大利王国签订的政教协定，1933年与奥地利

以及纳粹德国所签订的政教协定等，这些政教协定

均建立在超越政治变化的国家主体的连续性的基

础之上。

五、政教协定之类型

如前所述，从形式上看，政教协定大致可以概括

为两种：(1)有关该国天主教信仰问题的一揽子政教

协定；(2)针对某一特定领域如教育、婚姻、税收等所

签署的政教协定。前者可以理解为狭义的、严格意

义上的政教协定，后者则可以理解为广义的、并非严

格意义上的政教协定。

目前，和圣座签署有严格政教协定的国家有意

大利、德国、奥地利、马耳他、匈牙利、西班牙、斯洛文

尼亚、波兰、立陶宛、菲律宾、阿根廷、巴西、葡萄牙、

爱尔兰、安道尔共和国、尼加拉瓜、哥伦比亚、多尼米

加共和国等，其中大部分为以天主教为信仰多数的

国家。

当代属于狭义的、严格意义上的政教协定，从类

型上来看，又可大致划为如下四种：

1.经典形态的政教协定

这一类型的政教协定的特点，在于处理关乎双

方利益的所有主题，其内容很少随时代的变迁而出

现大的调整。这一类的政教协定以1993年圣座同波

兰签订的《政教协定》，2004年圣座同葡萄牙签订的

《政教协定》最为典型。

1993年同波兰签订的政教协定共包括 29个条

款。这一政教协定因为自签署后受到国内相当大的

批评，因此从签署、修订到生效可谓耗时长久：1993
年 7月 28日签署，1998年 3月 5日修订，1998年 4月
25日方正式生效。

该协议的“经典形态”，可以从其拉丁文标题

“Sollemnis conventio”(庄严协约)中略窥端倪，另外，

在该协议正式条款之前的序言中，也明确提及“政教

协定”(Concordato)这一正式的、定性式称谓。

协议内容广泛，几乎涉及波兰天主教会生活的

各个方面，诸如：教会的法人地位、宗教自由、教区划

分、主教任命、宗教节日、教会机构的免税、宗教教

育、宗教服务、社会救济、出版印刷与通讯、传教活

动、不动产、宗教设施、基金会、婚姻等。

2.意大利模式的政教协定

意大利模式的政教协定，顾名思义，以1984年意

大利与圣座所签署的政教协定——《玛达玛庄园协

议》(Accordo di Villa Madama)为典型代表。

依据宪法第七条的规定，意大利政府与圣座于

1984年签署了《玛达玛庄园协议》，以取代1929年意

大利王国与圣座签署的《拉特兰条约》中的《政教协

定》(Concordato Laternense)，因为之前政教协定中有

关承认天主教为意大利国教的内容在意大利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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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后，已涉嫌违宪。

鉴于意大利国内的宗教法(Diritto ecclesiastico)
采用三级制，其中，天主教会因其历史悠久、信徒数

量众多、历史影响深远，从而占据着最显赫的位置。

而《玛达玛庄园协议》及随后签署的其他众多“协

议”、法规则体现出天主教会在意大利国内所享有的

其他教派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地位。

新的协定签订之后，一系列特殊协议陆续出台，

其中最重要的有：有关教会实体和财产的议定书

(Protocollo，1984年11月15日)，有关教会机构圣职任

命的知会的照会(1985年 12月 13日)，有关教会节日

的照会(1985年 12月 23日)，文化和宗教遗产的保护

的照会(1996年)，以及对警察部门的教牧关怀的照会

(1999年)等。

这一类政教协定的特点，在于提供给了一种框

架性协议(accordo-quadro)，而将某些具体事项的规

定引用到更低等级的其他协议。

除了《玛达玛庄园协议》，1997年圣座同以色列

签订的《基本协议》(Fundamental Agreement)；1997年

圣座同加蓬签订的《政教协定》均属于这一模式。

3.由多个平行的局部协议组成的多元协议：西

班牙模式

这一模式的政教协定以1976年圣座与西班牙所

签署的《政教协定》为代表。在此之前，西班牙曾于

1953年与圣座签署过政教协定，不过，当时的政教

协定属于前面提到的第一种模式，即经典形态的政

教协定。1976年双方签署的政教协定，始形成一种

新的模式，1979年双方在之前的基础上签署了另外

4份协议，分别涉及法律、经济、文化与武装部队中

的宗教服务等，1980年则签署了有关教会团体的税

收的协议，1994年更进一步签署了有关教会圣地的

共同利益的协议，而上述协议均享有国际条约之

地位。

这一模式的政教协定的优点在于：(1)为政教协

定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即在修订某一局部协议

时，无须对整体协议之框架再行讨论；(2)借助于灵活

的局部协议，双方共同关心的话题得以在数量上显

著增加。

4. 同联邦制国家所签订的《政教协定》：德国

模式

现行的德国宪法赋予联邦各州在文化、教育等

某些特定领域签署国际条约之权限。有意思的是，

联邦各州并不具有国际法人资格，但却可以在效果

上视为国际法主体。其中某些州，在任命主教时，仍

参考1933年圣座同纳粹德国所签订的《政教协定》。

如前所述，从“二战”后到1999年之前，圣座与联

邦德国各联邦州所签署的政教协定约有 32个。不

过，在高度依赖于联邦制政体，以及历史上承认天主

教会为公法社团这一前提下，德国模式似乎几乎不

具有可输出性。

六、结语

本文从政教协定的概念界定及当代认知观念之

变迁，政教协定的起源及历史，历史上到今天有关政

教协定法律性质的经典理论，制订政教协定的技术

性要素以及严格意义上的政教协定之类型等五个方

面对政教协定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由于政教协定同时关涉教会法、宗教法和国际

法等范畴，因此，要清晰界定其内涵和外延殊为不

易，加之政教协定长达千年的历史演变，更使得这一

探讨被赋予了不容忽视的历时性维度。在稍显冗长

的表述中，不难看出，政教协定的时代特点及其表现

形式，可谓灵活多变，不拘一格。不过，在现当代，政

教协定的角色和定位已经越来越倾向于保护天主教

会的宗教信仰自由权。

但是，并非所有与圣座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均

需和对方签订政教协定(当然，这里所说的政教协定

不仅仅指严格意义上的政教协定)，其中不乏明确拒

绝签署政教协定的著名案例，如法国和美国，前者的

理由在于，和圣座签订政教协定，有悖该国在处理政

教关系时所确立的政教分离(laïcité)原则；而后者拒

绝签署的理由，则在于该国第一宪法修正案中所规

定的“不立国教条款”(No Establishment Cl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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